常州市新北区龙虎塘中学田径运动场

招标文件的修改通知

现对常州市新北区龙虎塘中学田径运动场招标文件作出修改如下:

1、原招标文件的评分办法为“综合评分法”，现修改为“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”。修改后的评标细则详见附件1。

2、投标文件递交地点：常州市新北区龙虎塘街道315会议室；

投标文件接收人：常州市新北区龙虎塘中学；

投标截止时间为：2008年4月9日下午14：00时。

3、开标时间：2008年 4 月 9 日 14:00 时；

开标地点：常州市新北区龙虎塘街道315会议室。

4、开标邀请所有投标人参加。所有投标单位投标时所需提供证书原件、业绩资料原件，作为证明材料，均需带至开标现场备查。

5、其他项目中的暂定价等项目费用作为估算、预测算，虽在投标时计入投标人的报价中，但不应视为投标人所有。

6、公布的本工程的拦标价见附件2。

   拦标价核对时间：2008年4月3日下午16：00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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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拦标价核对地点：常州市新北区龙虎塘中学。
常州市新北区龙虎塘中学

2008年4月3日

附件1

评标细则

根据招标文件要求，本工程采用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。

投标文件必须满足招标文件的全部要求，不能满足招标文件要求者为废标。

投标文件必须附有针对本工程的详细、完整的施工组织设计、质量、安全措施。如经评委评审认为不完整、详细，则该投标文件无效。

投标价格高出拦标价或经评审低于其成本的投标报价为废标。

定标：有效标中评审出的投标价格最低者为中标候选人。 

附件2：

拦 标 总 价


建设单位（盖章）：常州市新北区龙虎塘中学

工程名称：田径运动场

拦标总价：（大写）壹佰捌拾万元整

注：1、如各投标单位对本拦标价无异议,请签收确认。

1）如投标单位使用传真确认,请收到本通知后即签字认可、盖投标单位公章后回复传真至建设方（传真号：85483263-8000）。

2）如投标单位授权委托人至建设方签收、确认本通知，请授权委托人带法人授权委托书。

